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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和买法律制度考论

唐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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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摘要　和买，泛指官府向民间购买物品的行为。其核心便是“和”，即蕴含着自愿交易、买卖的官

民双方地位平等、官府购买民间物品应以货币的形式支付对价等含义。为了规范和买行为和保障和

买秩序，元继于宋，确立起了一整套包括均平摊派、时估、法定程序、和买钱货两清的支付原则、税课管

理制度等在内的和买法律制度体系。然而，和买法律制度在“商品化／赋税化”“和／不和”的博弈中，最

终滑向了政府主导、赋税化的境地，而随意的摊派与吏治的败坏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和买法

律制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缓其由“和”向“不和”的赋税化性质蜕化的作用。

关键词　和买　元代　价值规律　赋税化

绪　　论

在唐宋之际变革 〔１〕的大背景下，宋元社会性质虽较之前无大的变化，农业仍是社会经济的基

础，然而作为异质因素的工商业，特别是城市经济、海外贸易等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２〕和买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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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编辑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笔者认为学术界虽然对“唐宋变革说”存在争议，但唐宋之际发生了大的变革是确定无疑的，和买制度与

这一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亦是在此背景下探讨的（参见［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刘俊文主

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１８页；［日］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

论》，载《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第２２—２７页；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

律》，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４２页；等等）。

参见葛金芳、曾育荣：《２０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第７页。



是这些“异质因素”发展及影响的具体表现之一。和买最本质的特征即在于“和”，正如时人所认为

的，“和买，两平以钱取物也”，〔３〕也就是蕴含着自愿交易、官民买卖双方地位平等、官府购买民间

产品应以货币的形式按照市场价支付对价等含义。

通过对和买历史沿革的考察分析，会发现其并非始于宋朝（和籴是和买中较为特殊的一

种），〔４〕但其在北宋开始得到了充分而深入的发展，并且范围、领域、深度等得以不断拓展。〔５〕元

继于宋而进一步发展，并在其基础上呈现出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数量更多、更加普遍、民众负担更

沉重等特征，“曰买曰雇，非常法也，前代不测则用之，今一一逐旋雇买”。〔６〕因和买逐渐的普遍

化，宋时便开始对其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调整，形成了专门的和买法律制度。〔７〕元朝延续了宋

的和买法律制度。对该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时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中外学者对宋代

和买及其制度的研究可谓备矣。〔８〕而相较之宋而言，和买“在元代施行的范围更广，影响更

大”，〔９〕然对于元代该制度的研究却少有涉及。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对比，不能不引以为憾。陈

高华、史卫民先生曾将元和雇、和籴与和买整体从其基本内容、承当办法以及弊端等角度进行了介

绍和勾勒。〔１０〕在某些期刊论文或硕博论文中会涉及和买和雇问题。〔１１〕这些学者的有益探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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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元）徐元瑞：《吏学指南（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１页。

“和”意指“顺也，谐也”（《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意指“和顺”“和睦”“融洽”。“和买”有广义与狭义之别：狭义

的和买又称“和预买”或“和预买绸绢”，专指官府向民间购买丝麻产品；广义则是指包括置场和买以及其他官民之

间正常贸易在内的市场交易行为，和买是政府与民间的一种商品交易行为和买卖关系，是遵循市场原则的两平交

换，它强调买卖时双方的公平与自愿（参见王磊：《明初时期“和买”与买办制度建立的关联性探析》，载《昭通学院

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９４页）。本文是在广义上讨论和买的。关于和买的起源问题便有多达五、六种说法，有人

认为是起源于北宋，也有人认为起源于更早时期但在北宋得到了较大发展，众说纷纭而未有定论，可参见赵保寓：

《宋代“和买”起源考略》，载《天津师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６０—６３页；王曾瑜：《锱铢编》，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７７—４７８、５５１—５５２页；等等。关于和买的性质及其历史演变，分别有政府采购说、由其演变的非法

科配说、赋税说、不同阶段性质不同说（“商业信用→高利贷→赋税”）等，可参见姜锡东：《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

性质问题》，载《河北学刊》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第７２—７８页；日野开三郎「五代藩鎮の挙絹と北宋の預買絹」史淵１６号

（１９３７年）５６頁；梅原郁「北宋時代の布帛と財政問題———和預買を中心に」史林４７卷２号（１９６４年）１３頁；等等。

和雇和买古已有之，但在元代施行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和籴从广义上说是和买的一种，但又有自己的特

点，最早可以追溯至战国李悝所提出的“平籴法”。参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卷）》，经济日报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１９页；杨喜梅、左朝芹：《和籴制度探源》，载《天水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

３６—３７、５１页。

见前注〔３〕，王曾瑜书，第５００页。

（元）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四库全书本，第３０页。

所谓和买法律制度，泛指规范和买行为和秩序的法律制度体系。因种种历史和时代因素导致这一法律

制度在推行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性质内涵、样式形态、历史演变以及与赋税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宋代“和买”的研究可参见李晓、孙尧奎：《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载《中国

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０—１６页；前注〔３〕，王曾瑜书，第４７５—５５２页；前注〔３〕，姜锡东文；等等。

见前注〔４〕，陈高华、史卫民书，第７２１—７２２页。

同上注，第７２１—７２２页；另，该内容最早被以《论元代的和雇和买》为题发表在《元史论丛》（第３辑）（参

见陈高华：《论元代的和雇和买》，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３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０—１４３页）。

如从海平在对元代的整个军事后勤的制度体系考察中，在第四章第三节考察马政问题时提及了官府向

民间和买马匹的情况，并认为和买民间的马匹是元代军马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对马匹和买交易情况、马匹种类等

进行了研究（参见从海平：《元代军事后勤制度研究》，南开大学２０１０年博士学位论文）。李春圆对和买中的时估、

物价申报制度等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参见李春圆：《元代的物价和财税制度》，复旦大学２０１０年博士学位论文）；王

磊、付金磊等对涉及站赤服役、和买马匹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参见王磊：《元代的畜牧业及马政之探析》，中国农业

大学２００５年硕士学位论文；付金磊：《元朝马政研究》，西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６年硕士学位论文）。



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和参考，但因不是文章重点考察的对象，未免失之泛泛。可见，很少有学者专

门对元代和买制度或和买法律制度进行专门的考察，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初步阶段。

但这些既有研究为我们描绘了元代和买制度的大致轮廓和样貌，有着奠基之功，有必要在其基础

上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考察、探究。

概言之，国内外学术界对和买制度的研究存在着诸如领域畸重畸轻、研究内容不平衡、缺乏

整体性的系统研究、视角陈旧、缺乏理论构建等问题。〔１２〕那么与前朝相比，在元代特殊的民族、

时代、军事等背景下，和买制度有了什么新的发展或演变，呈现出什么不同特征？和买法律制度

具体包含哪些内容？统治者如何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和买秩序与规范和买行为，其具体实施效果

如何？元代和买制度从商品化向赋税化、从自愿交易到强制摊派，再到向赋税的转变，和买法律

制度为何无法实现有效的规制以保障其“自愿交易”的初衷？这都将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并试图

做出回答。

一、元代和买之沿革

宋时商品化程度因经济之发展而不断提高，“和买”也随之渐趋兴盛。“和买”在宋初主要针对

的是丝麻织品（主要是绢，后范围逐步扩大），所以也叫“预买绢”“和买绢”。其具体做法便是先将

官钱贷给百姓，以用于种植桑麻、养蚕、纺织等，后便以丝麻成品予以偿还，“淳化间……朝廷于民

之乏，先于春夏之交，每匹给本钱一贯文，夏秋始责之输绢，于是有和买之名”。〔１３〕可见，该制度在

宋时的初衷在于救困济乏、救助或扶植贫民，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救助贫民之法，后其成为王安石

变法内容之一。然而，这一制度的发展却因种种因素，使得其逐渐偏离了初衷，变成了强制购买，

又逐渐演变成为强制摊派的定额赋税，最终成为民间沉重的负担。针对这一点，日野开三郎便认

为预买绢“宋神宗熙宁以后成为财政政策的牺牲品完全遭到歪曲，堕落成为榨取农民的弊政”，梅

原郁研究发现“预买绢从强制购买逐步向税金化转变”。〔１４〕这些评价是允当的。这一制度元承

宋制：

至若和买……尤为民害。乃熙宁间王安石为相之，曰春初以官钱借与民户，至夏初

每钱三贯收绢一匹，谓之“和买”……未几，官司无钱可借，遂令人户白纳，至今遗臭。〔１５〕

我们从这段时人对和买的追溯中，可知元承继于宋脉络清晰。只不过相比之，如前所述，元和

买的范围、程度、数量、民众负担等更甚之，〔１６〕“尤为民害”，并因官方不支付和买价款，往往强制民

间“白纳”，一直“遗臭”。

同时，和买制度在元代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首先，懂得和买等理财手段的官员往往很受重

用。元初因战事频仍，筹措军费、军用物资成为燃眉之急。当时著名的理财大臣桑哥非常擅于财

政赋税事宜，“和买”便是其理财的核心手段之一。其因之为世祖所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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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见前注〔８〕，李晓、孙尧奎文。

（宋）章如愚辑：《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四。

见前注〔３〕，日野开三郎文；见前注〔３〕，梅原郁文。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八，“人材”，清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第８页。

譬如：和买民间羊马赏赐诸王（《元史》卷二二《成宗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５２３页）；整顿河防所需

的材料也通过向民间和买获得［参见（元）欧阳元：《河防记》，清学海类编本，第１１页］；等等。诸如此类，不胜

枚举。



桑哥后以所营息钱进……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论和雇、和买事，因语及此，世祖益喜，

始有大任之意。〔１７〕

桑哥凭借着和买等敛财手段深得世祖重用，最终官至尚书右丞相，位极人臣。桑哥个人受重

用的经历其实从侧面反映出了和买制度对元初国家的重要作用。〔１８〕并且，元廷还设有专门负责

和买等事务的官方机构，“广谊司，秩正三品……总和顾和买……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改覆实司辨

验官，兼提举市令司。大德五年（１３０１），又分大都路总管府官属，置供需府。至顺二年（１３３１）罢

之，立广谊司”。〔１９〕虽名称屡有变动，但该职能机构的设置却基本贯穿有元一代。再者，有的地方

也因和买等事宜繁杂，专门奏请增设司吏负责此事：

至元二十一年□月，江西行省：先为各路司、县民户繁多……和买一切诸物……一切

忙并。若依腹里司、县额设司吏，数目不敷。为此，与按察司官一同议拟，除路分别无定

夺外，据司、县额设司吏，照依腹里额设数目，每一名，添设一名相副勾当……总管府司

吏：上路三十名，中路二十名，下路一十五名。各县司吏：上县六名，中县五名，下县四

名。录事司司吏：四名。〔２０〕

由此可见，元官方在民间的和买行为是十分频繁的，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外，元承担提供和

买物责任的民众几乎扩展到了全国，其影响范围之广不言而喻：“国家应办支持浩大，所用之物，必

须百姓每根底和雇和买应办有”，除了儒户等以外的军户、匠户、站赤等诸色户计“一体均当有

来”。〔２１〕元统一以前，各种和雇、和买活动频繁；元统一后，“和雇和买，不绝如流”，比起统一以前

“转增数倍”。〔２２〕进入元代中、后期，和买更为普遍。

为了解决和买中的乱象，规范和买秩序，同时保障国家物资供应，构建起一套系统的和买法律

制度就显得尤为迫切。基于此，元代确立起了一整套和买法律制度体系，诸如时估、和买法定程

序、和买钱货两清的支付原则、和买税课管理制度、均平摊派等制度。

二、和买法律制度的建构与推行

（一）时估制度

“时估”作为一项从市场中获取商品物价信息的制度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２３〕“指有关部

门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市场时价估定的官方价格”。〔２４〕由此可见，“时”指的是官方所要购买物料

或物品的时候，“估”便是根据市场价格估算出的官方价格，“诸和顾和买，依时置估，对物给

价”，〔２５〕时估制度是元代和买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其直接影响着对和买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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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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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二〇五《桑哥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４５７１页。

同上注，第４５７０—４５７６页。

《元史》卷九〇《百官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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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这可从元代关于时估制度的规定的数量、法律效力、时间跨度等中，窥见一斑：有关时估的

法律规定多达２１条，最早始于中统五年（是年八月十六日改为至元元年）八月、最晚至元统三年十

一月，时间跨度达７１年，基本贯穿于有元一代。

时估制度规定，司县正官对“估体完备”负有躬亲估价的责任，并应署名上报至中央户部备案

批准，方可支价。大德元年闰十二月，因益都路沂州、莒州、临眗县所估皮价和广平路对绢匹的估

价“不穷问虚实，各随高价，朦胧放支”，导致官府因此而多支了钱款，使得财政亏损很大。为此，户

部认为应对此二路所表现出来的因虚高估价而导致国家财政亏损的现象从法律上予以规范，尤其

强调司县正官负有主要责任：

今后各处合报诸物时估，司县正官亲行估体实价，开申府、路，（请）［摘］委文资正官、

首领官通行比较，［务要相应，］开具体覆、照勘官员姓名，依期申部，勿蹈前弊，徒有争悬。

凡遇和买诸物，即令拘该官司估体完备，正官比照时估无差，方许支价。如后照勘或因事

发露，却有冒滥者，着落估体、照勘官吏追陪，以革前弊。〔２６〕

可以见得，因每种产物在不同地域、不同时节等其价格往往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各个地方建

立起符合其实际情况的时估制度。而这显然以元代最小的行政区划———“县”为最宜，而县的正官

自然也就成为每一个地方最合适的时估负责人。因此，户部要求司县正官亲自调查本地市场行

情，对所要和买的物品对照市场价进行估计，并把调查结果和估价情况署名上报至府、路，并与本

区域相关市场行情进行比价。如果价格比之前有增加或减少的现象，“各须称说增减缘由”，由县、

府、州、路的次序层层上报，最后上报至户部。户部批准备案，经核实无误后，方许支价。若负有职

责的官员玩忽职守，不如实估价的，便要赔偿因报价虚高所造成的财政损失。这一时估规定，最终

“都省准呈，咨请照验施行”。〔２７〕

至于时估制度具体如何实施，则尚需借助了解市场行情的牙人、行人。他们在时估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官方借助其力量进行估价，一则可以省去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的时间和精力，二则可以

及时有效地了解本地的市场行情。因此，法律明文规定，要求他们每个月将市面上各种货物的均

价报给官府，“诸街市货物，皆令行人每月一平其直”。〔２８〕每当要进行和买之际，要将所需的产品

的质量、成色、数量等注明，由上到下分到路府州县，地方各级的地方正官派色目、汉人各一员和交

纳货物的民众进行现场交易。在后期的具体交易中，牙人、行人也必须在场：

所有今岁和买，计置物色，科派到行省、腹里下项路分各该数目，拟合令路府州县见在为

长正官色目、汉儿各一员，亲对物主，令牙行人相视堪中之物，照依街市官直两平收贾。〔２９〕

而在这个过程中，牙人、行人也要参与，并对和买物品进行仔细核查、辨认、检验，并根据自己

对市场行情的了解，比照市价给出均价建议，以期“照依时直，无致损民”。〔３０〕

（二）和买过程中之法定程序

１．榜示制度

榜示制度即是指在和买过程中，官府时估后，对所要购买的不同种类的物品及物品出产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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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成色、等级、单价、数量等以布告、榜文、板示等形式向社会予以公开，“诸和买物，须验出产停蓄

去处，分俵均买……须于收物处榜示见买物色、各该价钱”，〔３１〕以确保至少在形式上和买是公开透

明的。在和买实践中，代表政府进行和买的官员或机构往往不了解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随意摊

派，强制和买，“不随其所有，而强取其所无”，导致当地民众只好“典家卖产，鬻子雇妻，多方寻买，

以供官司”。民众只能向该商品的出产地购买以应付被强制摊派的额度。然而，“出产之处，为见

上司和买甚物他处所无，此处所有，于是高抬价钞”，出产地趁机哄抬物价，以获渔利，这就更加重

了民众的负担和苦难。民众苦不胜言，却无可奈何，委曲求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地方官员认为

应当建立起“明立榜文”的榜示制度，并将该建议奏报至中央礼部，礼部认为“所言可采……勿令于

无处和买，若遇和买，当面给价，仍遍行合属，依上施行”。〔３２〕可以见得，榜示是和买中的核心程序

之一，其对保证和买公开、自愿，规范和买秩序及减轻民众负担有着重要意义。

２．登记置簿制度

登记置簿是对和买过程中重要信息进行记录并置簿造册的重要法定程序，要求负有和买职责

的机构或官员根据所要和买物品上市的时机、季节，在价格最便宜的时候进行购买，“依时趁贱和

买，明置文簿，从实支销”，〔３３〕并要记录和买的详细情况以备案以及为下次的购买作有效的参考。

登记置簿制度能够有效还原整个和买交易过程、保证和买自愿有序以及后期核查监督。法律明确

规定了登记置簿的详细内容、格式、要求等：

（１）诸和买……仍须正官监临置簿。凡收物支价，开写某人纳到某物多少，支讫价钱

若干，就令物主于上画字。其监临之官仍以印牌关防，以备检勘。〔３４〕

（２）和买之物，着落行铺之家，依元估物价收买，关给价钞。令当该官司，置立勘合，

于上写明纳主行人姓名、合关钞数，关状，亲临提调官吏亦行圆书印押，缴申总府，再行比

照无差，下库放支，当官唱名，给付所买之物，凭纳获收限，限一十日内给价。〔３５〕

从上述对于和买登记置簿的详细法律规定来看，其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和程序：其一，

明确如实记载前来和买交易的民间货主的具体个人信息，并写明其交纳的货物的成色、质量、数量

等情况；其二，记录官方根据市价支给货主的货款数额、货币形式、是否付清等信息；其三，在和买

簿籍上登记上述详细信息后，请货主在对这些信息确认无误后，签字画押；其四，负责此次和买的

监察临视官员或者负有管理监督职责的官员需要盖上自己的印章，以示确认无误、此次和买依法

进行和对记载信息负责。

之所以规定得如此详细，其目的就在于以备查验及保证和买过程的有序进行。考察上述登记

置簿的内容和要求，可以知道其最核心的便是同参与和买的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货款支付问题。

因为在和买中，负责和买监临的官员或官方机构往往上下其手，在钱钞上大做文章，侵渔民利，要

么从中克扣、不全额支付货款，要么私自将钞币换成烂钞。针对这一以大都路为典型代表的和买

价钞乱象，中书省强调在登记置簿时对钞数情况要明确如实记载，并严格按照钞数支付好钞，并要

求御史台对和买进行严格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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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钱货两清的支付原则

对于和买，法律明文规定官方在收到货物之后，就必须按照市值将钱款立即支付给货主，实现

钱货两清，即确立起了“物既到官，钞即给主”〔３６〕“和市价直随给其主”〔３７〕的原则。然而，官府在和

买时，往往“物同而价不同”，克扣价款支付，或者先取货物，拖欠货款，甚至不支付价款：

（１）今州县凡官司敷买，视市直每减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著，民户何以

堪此？〔３８〕

（２）一切和雇、和买、造作并不得钱。近年，亲管官吏擅行和买亏价十九。〔３９〕

这往往造成了民众生活难以为继，成为苛政之一，“朝廷和买于民而直不时给，岁终又以卫士

马分饲民间”。〔４０〕为了贯彻此和买原则和应对实际中屡禁不止的拖延、克减货款的违法现象，有

元一代多次以诏书或法令的形式重申、巩固该原则。至元五年八月，中书省针对中都路和买马驼

杆草过程中不按时支付及克扣和买价款的现象专门颁布法令，“其合该价钱，照依街市实直，划时

给散，毋致克减，刁蹬人难”，以保证交易过程中民众能及时拿到价款。至元十九年十月，以诏书的

形式重申了这一和买支付货款的法律原则：“和买、和籴，并依市价……照依行例应当，官司随即支

价，毋得逗遛刁蹬”，〔４１〕大小官吏、权豪势要如相互勾结，从中牟取私利，要严行治罪。至元二十一

年，地方行省官员合剌奴、脱脱等上奏中书省，因官方和买，强取其货物，而不按照“一手交货，一手

交钱”的要求支付给百姓所应得的价钞，“和买诸物不分皂白，一例施行，分文价钞并不支给”。民

众慑于官府的淫威，只能逆来顺受，生活极其穷困，甚至于倾家荡产，卖掉自己的子女、典雇妻子。

针对这一强买而不即时支付货款的行为，中书省、礼部等商议，强调“若遇和买，当面给价”，〔４２〕并

要求行省辖区内必须严格遵守这一和买法律规定，以革除这一弊政，“不即支价者，台宪官纠

之”，〔４３〕以“督勒有司和买元价尚未酬”。〔４４〕

（三）和买税课管理制度

就和买而言，虽然它涉及官民交易，但从形式上来讲依然是一种商业交易行为，作为和买中的

民间卖方亦需缴税，并会被单独作为一项税收起解。元代较早关于规定和买按照一般买卖交易行

为进行缴税的法律制度是在至元四年五月。制国用使司针对各级官府购买民间纸札以及本部门

购买了民间一百头牛，而民间的卖方并没有按照一般的交易行为那样缴纳商税的现象，认为纸札、

牛只虽是官府所买，但亦应该投税，“制府相度，虽是官买物件，亦合投税。仰照验，如有和买诸物，

依例收税办课施行”。〔４５〕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书省针对包括浙江行省在内的亡宋疆域内的

赋役财政法律制度的重新构建、实施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商议，认为作为商税重要部分的和买

的税赋亦是核心内容之一。和买作为商品贸易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腹里，而且亡宋故地也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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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腹里汉儿百姓当着军站、喂养马驼、和雇和买一切杂泛差役……亡宋收附了四十余年也，有田

的纳地税，做买卖纳商税”。最终，这一税赋法律制度被以圣旨的形式批准、颁行———奉圣旨：“依

着恁众人商量来的行者。”〔４６〕

至于和买所应缴纳的税赋，并非完全和民间客商交易投税一样，而应该设立单独的税收项目

起解国库。该规定的源由在于将和买税款和其他税项混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登记、汇总、管理等的

混乱。如至大二年五月吉州路将大德十年所收缴的和买木绵征收商税时，将已经征得的税钱中统

钞二百六十三定一两二钱一分和其他课税混在一起向上级运解，而且在年终已经稽核考较；然而

后面又追缴了布税四十六定二十八两五钱一分。这就造成了税收管理的混乱，如何从法律上有效

解决此种和买税收问题成为关键。中央户部、中书省对其进行了商议：

（户部）议得：“凡官司和买官物，难同客商人等私相买卖，合该税钱拟合另项作数起

解。如蒙准拟，遍行合属照会，今后一体施行相应。”

户部认为官民之间的和买行为与民间一般的私相买卖行为是不同的，对于和买所产生的税款

应当单列一个税项收缴、记录、管理、起解，而不应该和普通收缴的商税混同。户部把这一合议决

定上报至中书省，并建议批准成为普遍适用的和买税收法律规则，即“如蒙准拟，遍行合属照会，今

后一体施行相应”。都省在接到户部的奏报后，对包括和买在内的税课的额度、增减等进行了原则

性的规定，并要求对每项税课要认真考较：

都省议得：“各处恢办课程，正额、增除俱有定例，务要增羡，尽实到官，年终通行考

较。今据前因，咨请依例施行。”准此。省府仰依上施行。〔４７〕

中书省并指出之所以应对包括和买在内的税项做出如此的规定，正是因为吉州路此次将和买

税赋混淆在普通的民间交易税项中，导致管理的不便和混乱。同时，咨请皇帝把此项和买税收法

律制度形成通例，成为广泛使用的和买规则，最终皇帝“准此”，批准施行。

而和买的税率应是和其他商税税率一样。〔４８〕“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４９〕即在和

买交易成功后，卖方应当到课税所等税务机关按照货款的１／３０缴纳赋税。并对岁额做了严格的

规定，不得随意增加税率或多征多收，大德二年十二月便以诏书的形式颁行天下，“辛巳，诏和市价

直随给其主……定诸税钱三十取一，岁额之上勿增”。〔５０〕

（四）均平摊派制度

和买本应该是一种官民间的自愿交易行为，然而从整个元朝对和买的法律规定及其实际实施

情况来看，越往后期越是徒有其名。和买常常会和杂泛差役 〔５１〕一同规定，甚而把和买作为赋役的

重要组成部分：

（１）夏税……和买绢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匹、认发临安府和买绢八千七十九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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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买紬九千九百匹。〔５２〕

（２）夏料则今多于昔……江宁句容县和买役钱共一万一千二百肆贯二百伍拾

伍文。〔５３〕

可见，至大、至正年间的庆元路、句容县等地方，已经将和买作为夏税的一部分进行统计和征

收。同时，和买中“不以是何户计，与民一体均当”“并不以是何诸色人等，但种田的都教和买

者”，〔５４〕已经像赋役一般按户计进行摊派，承担的民众十分广泛，除了少数的边远出征军人及家

属、自备首思的站户、儒户、医户、宗教人员外，几乎全民成为和买的承担者。

如此广泛的和买，再加上每个地区出产的产品不同、市场行情各异、民众提供和买产品的能力

高低有别，为了保证和买的有效进行与和买秩序的稳定，便需要制定均平摊派制度。所谓均平摊

派制度，便是要根据每一户的具体丁口数量、财产实力等为等差依据，依次进行摊派，形成有差别、

自愿有序的摊派原则。一般说来，和买摊派会根据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办法，主要有两种法定的

摊派方式：〔５５〕一种是按地亩数或赋税（税粮、包银）数摊派，这种主要是在元初北方与涉及僧、道户

时运用，不具有典型性；另一种是按户等摊派。后者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元代条格中对此有着明

确的详细规定：

（１）中统五年八月，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诸应当差发，多系贫民。其官豪富强，往

往侥幸苟避。已前哈罕皇帝圣旨，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今仰中书省将人户验事产多

寡，以叁等玖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５６〕

（２）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中书省奏准《至元新格》：差科户役，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

者，先多丁后少丁。开具花名姓名，自下置簿挨次。遇有差役，皆须正官当面点定该当人

数，出给印押文引，验数勾差，无致公吏、里正人等放富差贫，那移作弊。其差科簿仍须长

官封收，长官差故，次官封收。〔５７〕

可见，法律要求和买以及各种赋役均要以户为单位进行摊派，这一职责主要是由地方司县正

官承担，“州县正官，用心综理，验其物力，从公推排，明置文簿，务要高下得宜，民无偏负”。〔５８〕其

具体摊派办法：第一，调查民户的家庭财产情况，按“三等九甲”（即分为上、中、下三等户，每等中又

分为上、中、下三种户）由富到贫（贫富程度相等的按丁口数由多到少排序）进行等差排列，并登记

制作鼠尾文簿；第二，和买时按照鼠尾文簿所记载的民户“三等九甲”贫富情况进行摊派，富裕户多

摊派、贫户少摊派，确定每一个应承担和买义务民户的具体额度，制定花名册；第三，每一个负责和

买的地方政府正官需要根据和买花名册，亲自核验人数、额度，确认无误后盖上官印，并根据名册

出具每户的摊派文引；第四，严格根据户等、数额摊派，防止差役、里正等具体负责收纳和买物的人

员放富差贫，营私舞弊；第五，和买花名册应由正官封存保管（正官不在职，则由次官保管），以备后

期核验，“据科定数目，依例出给花名印押由帖，仍于村坊各置粉壁，使民通知。其比上年元科分数

有增损不同者，须称元因，明立案验，（准）［以］备照勘”。由此便构建起了严密的和买摊派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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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其核心原则便是“均平”，以期实现“诸科差税，皆司县正官监视人吏置局科摊，务要均平，不

致偏重”的要求。〔５９〕

三、和买性质的蜕变与法律规制的无力

（一）和买性质的蜕变

１．“商品化／赋税化”：和买的艰难蜕变

从以宋为近世开端的变革来看，当时社会经济进入商业时代，元代便在这一大背景下继续发展：

货币经济大为发展、农业生产商品化呈现扩大趋势、都市坊市制崩溃、生产出现分业化和分工化等。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严重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形成了佃户制经济制度，国家的财政政

策也由原来较为单一的农业土地税转向工商征税。〔６０〕元代“和买”及其法律制度与这一变革中的商

品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宋以来，随着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江南开发、海外贸易频繁、社会生

产力的提高等，农产品、手工产品等数量进一步丰富，除了满足民间自己消费外，也有很多产品进入市

场流通领域，这便使得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元代“重商主义”政策下，银本位制、纸币

的发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等都表明元在唐宋以来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继续发展，商品化程度进一

步提高。为了应对此种情况，元代和买法律制度蕴含着一种用商品化思维进行政策性考虑的态

度。这在记载中常常可以见到，如“至元九年十二月，大都路申：‘见禁罪囚日支内温牢木炭，于年

销钱内斟酌和买。’都省准拟”。〔６１〕显然这是商品经济开放性、平等性和流变性在法律制度上的反

映与体现。法律上规定的商品化的产品包括马驼杆草、草料、缎匹、米粮、好事（注：元特指做佛

事）、皮货、马匹、羊马、粟豆、驼马、纱罗、布绢、丝绵、绒锦、木绵、铺陈衣服、杂物、木炭、御用冠冕物

料、纸札、弓箭、箭只、箭笴、箭头等几十种。可以见得，元代和买对象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而且

元代的海外贸易在南宋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这一切似乎表明着和买会向着自由贸易、商品化程度更深的方向发展。然而，在自然经济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和专制主义高度集权的元代，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和买迟早会背离这一初

衷、朝着赋税化的角度发展的命运，“但凡科着和雇和买……不以是何户计，与民一体均

当”。〔６２〕“和买”最终在元时变成一种附加税或赋税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严重影响社会正

常的发展：

大德二年……乡村动摇，百姓是虽和买布匹，须每家俵散成造，如此动摇十万余户方

得完备。〔６３〕

和买已经逐渐成为民间沉重的负担，并造成了乡村的疲敝和衰落。这是因为和买并非朝着自

由贸易、和买物商品化程度愈来愈高的方向发展，而是程度不同地朝着赋税化方向演变。〔６４〕

　　２．“和／不和”：政府与市场的博弈

就和买而言，官、民应当作为平等交易的主体，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之上，按照市场价格官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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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向民间市场卖方购买所需的物品。最理想化的和买交易过程和状态应是市场在其中占据主导

地位。然而，在元代特定的大背景下，政府始终主导着和买的命运。

元自世祖后，政权更迭频仍，政治始终未真正走上正轨，政局不稳，中期以后腐败、内斗、民族

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加剧。民间精壮劳动力大多被强行征兵，只剩下老弱耕种，强制性的粮食和

买导致民众生活困苦，甚至连口粮都不足：

连岁征战，士卒精锐者罢于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过二百人……往年平

章阿里海牙出征，输粮三万石，民且告病，今复倍其数。官无储蓄，和籴于民间，百姓将不

胜其困。〔６５〕

在这种情况下，和买沉重的负担使得老弱难以承受，无法保证提供充足的和买物品。再加上

军费、官俸、皇室用费、赏赐用费、佛事支出、赈恤、频繁的战争需要、元代冗杂的官府机构及消费、

稀缺物资等巨大的财政支出，往往导致财政的亏空，〔６６〕更别说和买经费的保障了。即使民间能够

提供和买物，官方往往也并不参照因价值规律所自然形成的市场物价进行时估，而是肆意压价、折

扣、少给，导致民众亏价出售货物，“合用物价，每件须有减驳，多破钞数，官府因循作弊”。〔６７〕同

时，和买中，官方所应支付的价钱，往往并不能依据市值、按照钱货两清的要求支付款项，同时，如

前所述往往将应付纸钞换成昏钞（即烂钞），支付和买货物。〔６８〕烂钞往往不能正常流通，需要到行

用库换成新钞，但需要交纳工墨费。这往往造成和买交易中民间货主的进一步损失。

显而易见，元代官方在和买中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在和买之初，交易的双方官民地位便

是不平等的。和买本为自愿交易，实际成了强行摊派、掠夺民财民物的法律制度，“教省官人每为

头里外大小，不拣谁，开库的，铺席做买卖的人每，不拣谁的，都厮轮当编排着应当”。〔６９〕甚而，有

的和买行为中，官府打着“和买”的幌子，行强夺之实。

３．“合法／非法”：摊派的随意与吏治的败坏

在和买过程中，中央层面往往只根据需要随意摊派，而枉顾被摊派地的具体情况，存在着诸多

问题，如摊派的任务太重、期限过紧、某些货物过于稀缺等问题：

凡遇和雇、和买、夫役，不问多寡，即行遍科。〔７０〕

这些都是地方层面官吏必须听从而无法改变的实际情况。来自中央的巨大的和买摊派压

力给地方带来了沉重的包袱。朝廷虽偶有禁止非法和买的诏令，但是出自仁政名声的考虑，摊

派并没有丝毫减轻。在这一重压下，地方官吏按照正常的和买法律要求，显然是完成不了摊派

任务的。

元代的吏治败坏前所未有，再加上中央的随意摊派，导致在和买中，自中央到地方“廉耻道丧，

贪浊成风”，甚而是一些官居宰相的官员亦是巨贪大恶，而且往往借聚敛贪赃，更有甚者，元代御史

等监察官贪赃情况也很严重。〔７１〕这在和买中便有着鲜明的体现，元代吏治的混乱败坏在其中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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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向赋税化转变的催化剂作用，使得本应以“自愿”为核心的官民交易行为变得面目全非，滑向

了恶性贪污腐败的境地。官吏在和买中巧取豪夺，非法盘剥，和买成了民间谈之色变的苛政，使得

百姓苦不堪言。在记载元代和买问题的文献中，这样的吏治贪污、渎职、腐败等乱象比比皆是，如

在许州：

官市物民间曰“和买”，民产所有犹未易供，无之则估百倍赋。官郡县苦督责，无敢拒

贪肆者，亦阴幸渔猎，虽疮痏其民，不恤。〔７２〕

再如比较典型的例子，官吏在押解和买银两时往往侵吞和买钱款：

至大四年六月……万亿宝源库申：本库设官叁员，司吏壹拾玖名，司库叁拾陆名，专

收行省、腹里一切合纳钞定。其司库押送和买、和籴钞定，前去甘肃、和林、辽阳、大同、上

都等处交割，时常差占，常无一二。〔７３〕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官吏明目张胆贪污和买银两的例子。和买的货款被侵吞了该银两的十之

八、九，常常只剩十之一、二。贪污之烈，令人咋舌。

甚至监临官以其职权作为营利的手段：

行省、宣慰司、按察司、总管府、各州县官，于他处买到物货，俵散与人民铺户添价货

卖。又于本管地面民户处，但有出产诸物，倚仗官势，委亲戚勒令里正，不依市价，先行给

散钱数，然后收敛。若人户无本色送纳，勒讫文契，将人口头匹准折，多有逼令逃窜，别生

事端。〔７４〕

地方路、府、州、县等官吏操纵和买，从中鱼肉百姓，聚敛钱财，甚而将“人口头匹”折卖，导致多

有逃亡现象发生。而且有的官吏往往营私害公，对和买物虚高估价，然后按市价支付货款，贪污其

间的差价，中饱私囊，“有司和买诸物，多余估计，分受其价者……监临及当该官吏诡名中纳”。〔７５〕

而有些官吏，和买时往往不根据出产地进行购买，摊派给非出产地的民众，然后从出产地低价买回

和买物，然后运到不出产的地域，并要去该地域的民众出高价购买后交纳，从中谋利，“其官吏不能

先以贱值拘收，掯勒人户，多添价钱，转买送纳”。〔７６〕甚至有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权力也借用“和

买”行贪污营私之实，“阿合马方用事，置总库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号曰和市”。〔７７〕诸王驸马等

也多借用“和买”之名，无故索取，搜刮民脂民膏“诸王驸马经过州郡，从行人员多有非理需索，官吏

夤缘为奸，用壹鸠百，重困吾民”。〔７８〕

虽然，也有很多官吏，极力维护和买的正常秩序，并减轻百姓的负担：

（１）镇江“（汤鹏举）……政和八年……当涂令减和买绢十之六”。〔７９〕

（２）金陵“（陆子遹）……究和买虚额之弊……政之美者必称子遹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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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终究难以扭转大势。因为官吏在和买中的徇私舞弊，牟取非法暴利，“和买之弊，则不酬

其直，谓之白著”，〔８１〕严重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得取决于基于自愿的政府和买在事实上蜕变

成为带有强制色彩的政府征购，甚至无偿掠夺，“及入主典之手，恣意破除，虚作领状，虽为和买，过

于白夺”。〔８２〕

（二）法律规制的无力

如上所述，因和买在元代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普遍，且对于政府的正常运转有着重要的意义，

故而元代构建起了系统完整的和买法律制度。然而在和买从商品化向赋税化、和向不和、合法向

非法蜕变的大趋势中，法律规制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减缓作用，但整体却显得苍白无力。首先，这体

现在元代负责和买法律实施的机关并不明晰，既包括一般的行政机关（行政与司法不分），又包括

监察机关，还有专门负责涉及军事物资和买的枢密院。各司法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而

且往往出现叠床架屋的现象，相互推诿牵制。其次，和买本应是官民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然而因

一方是政府强势的公权力，这导致其变成了似民事又似行政的复杂关系。在中国古代行政兼理司

法部分的大背景下，一般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关往往也就是司法机关，其既可能是负责和买的

官方代表，也是和买法律制度的实施与救济机关。官府除了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外，并兼理一切民

事、刑事等司法事务，行使着一切司法审判、检察权力。而监察机关又往往形同虚设，趋炎附势，难

以真正起到监督作用。同时，枢密院在处理军务时往往会涉及和买事宜，但这并非其固有职责，故

多虚应故事。这导致元代政府机关在和买中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再者，在和买之初，交易的

双方官民地位便是不平等的，官府相对民间有着绝对的威势，民只能处于被支使的地位，“民户唯

知应当官司和买，不敢与较，惟命是听。如此受苦，不可胜言”。〔８３〕这就使得，和买本为自愿交易，

实际成了强行摊派、掠夺民财民物的法律制度。甚而，有的和买活动是官府打着“和买”的幌子，行

强夺之实。最后，这种体制下，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救济，也不可能形成现在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

救济方式。

可见，元代和买性质的蜕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受到自然经济占主导地

位、官民地位不平等、财政危机、随意摊派、官吏克扣贪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和买也就渐渐

由一种官民自愿交易的行为变成了无偿性、强制性、固定的变相定额赋税。虽有着“和”的名义，实

质已经蜕变成了“不和”。这场体现在和买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博弈，政府始终处于绝对的主导地

位，而市场往往处于下风、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权力凌驾于法之上乃是常态，下级官员既不敢违

背上级摊派的和买任务，又想趁机中饱私囊。这使得元朝虽有和买等方面的严密法律制度，却无

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结　　语

“和买”早在宋代以前便已有之，本是用于描述官民之间平等买卖、依据市场价支付对价行为的概

念。宋时，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和买”最初的对象主要是“绢”，故而又叫“预买绢”，即先将官

钱贷给贫民作为生产本钱，蕴含着扶困济民等的美好初衷。之后，“和买”逐渐偏离了初衷，变成了强

买，最终演变成了强制摊派。因和买逐渐的普遍化，宋时便开始对其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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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宋代，元代和买在范围、领域、深度等方面更进一步地拓展，这与元重商主义政策有着密

切的联系。元代和买在社会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为此设立了专门负责和买等事宜的官方机构广

谊司。元代的银本位制、纸币的发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海外贸易的繁荣等，都表明元在唐宋以

来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继续发展，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然而，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转

化为商品虽然在质、量上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市场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府

这只手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和调节地位。这使得得益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大量民间产品（如：丝织

品、马、粮草等）商品化程度难以继续提高，同时国家也会根据实际需求、财政状况等使得和买向

着赋税方向进行转变。再加上元专制主义、高度集权、官吏普遍恶性腐败的影响，和买最终变成

一大弊政。和买法律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和买迟早会

背离初衷、朝着赋税化的角度发展的命运。元代和买按户等高下、田产多寡分摊，其制弊端甚

多，由于官府给价甚微乃至于不给价，而且往往非理需索，“今日和买，不随其所有，而强取其所

无”〔８４〕为害于民，名为和买，实为强征，最终变成变相的赋役，成为百姓沉重的负担。时人便认

为，和买是当时社会的“六大弊政之一”———“山东军兵征行之苦，站赤走迎之劳，食盐办课之重，

和雇、和买之烦，土木不急之工役，食用无益之贡献”，动扰百姓，劳民伤财，应当对其和买程序、

科派数量、交纳和输送期限等从法律上予以规范化、简明化、制度化，“皆当一一简其号令之出，

量其科派之数，节其缓急之用，优其输送之期”。〔８５〕和买之所以逐渐演变成元代的弊政，和官方

不分“皂白”，不问地域所产有无，一概遍科和桩配有关，“行省每遇和买，不问出产在何地面，件

件都是遍行合属……百姓因遍行二字，处处受害”。〔８６〕这往往造成百姓沉重的负担，甚至造成

百姓倾家荡产，鬻妻卖子以供和买，“生民受苦，典家卖产，鬻子雇妻，多方寻买，以供官司”。〔８７〕

甚而，百姓因负担不起和买而被没为奴隶的现象发生，“诸王阿只吉岁支廪饩和市于民，或不能

供，辄为契券，子本相侔则没入其男女为奴婢”。〔８８〕最终，和买和各种赋役一样，已成为“常法”，

亦即百姓必须承担的赋税义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８９〕和买已经像赋役一般按“三等九甲”的

户等由富到贫进行摊派，承担的民众十分广泛，除了少数人，全民几乎成了承担和买的被摊派

者。在唐宋大变革、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元代的和买及其法律制度承继于前朝，并在

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后逐渐变成了苛政。

因而，构建起系统的和买法律制度规范体系显得更为迫切。为了革除这一弊端，元代统治者

常以圣旨诏书的形式，颁布明确的和买法律制度，“和雇和买并依市价。不以是何户计照依行例应

当，官司随即支价，毋得逗留刁蹬。大小官吏、权豪势要之家，不许因缘结揽，以营私利。违者治

罪”。〔９０〕然而“（法律）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行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执行，成

为具文。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９１〕和买法律制度在“商品化／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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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不和”的博弈中，最终均滑向了政府主导、赋税化的境地，而随意的摊派和吏治的败坏在其

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这“不和而和”背后，政府这只手始终占据着绝对的威势地位、和买的

另一方的民众处在被支使和盘剥的地位，“和籴、预买向赋税的演变，说明当时国家对经济干预的

力量非常强，它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９２〕而因循商品经济所培养起来的价值规

律在整个和买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故和买法律制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缓“和”向“不

和”的赋税化转向的作用。

元代和买的赋税化成为一大苛政，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以之殷鉴，试图利用严刑峻法纠正“和

买”之弊害，恢复公平自愿交易的原本样貌。如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便“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

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如或减驳价直

及不即给价者，从监察御史，按察司体察，或赴上司陈告，犯人以不应治罪”，〔９３〕如此严厉的针对性

举措，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随着政局稳定和社会经济恢复，明政府对于购买民间物品的

需求与日俱增，但采购的物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尤其是紧缺时，费时费力，于是便出现了代买性

质的“买办”铺商。显然，这一新出现的“买办”方式，与之前“和买”相因袭，是“和买”进一步发展的

必然。然而，“买办”中也渐渐出现了强买或不支付对价的现象，并愈演愈烈，“朝廷凡有诸色造

作……指名要物，实不与价”，〔９４〕在政府强制性的压力下，“买办”依然难逃演变为一项变相徭

役 〔９５〕的命运。当然，这已超出本文论题，有待有识之士做进一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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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ｙｅｄａ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ｓ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Ｈｅｍａｉ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ｏｎｌｙ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ｐｌａｙａｒｏｌｅｉｎｓｌｏｗｉｎｇｄｏｗｎｔｈｅｓｈｉｆｔｆｒｏｍ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ｕｙ”

ｔｏ“ｄｉｓｃ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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